
( 一 ) 

會議紀錄 B L E  2 / 2 0 2 4  

 

沙田區議 會  

提振地區 經濟專責工作小 組  

二零二四 年度第二次會議 紀錄  

 

會議日期 ：  二 零 二 四 年 二 月 二 日 (星 期 五 )  

時   間 ：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

地   點 ： 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樓  

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4 4 1 會 議 室  

 

出席者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
鄧 開 荣 先 生 ， B B S ,  M H ,  J P (主 席 )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七 分  

古 偉 冰 先 生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七 分  

朱 煥 釗 先 生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七 分  

吳 啟 泰 先 生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七 分  

林 小 文 女 士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七 分  

林 宇 星 先 生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七 分  

林 港 坤 博 士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七 分  

郭 宣 彤 女 士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七 分  

梁 振 邦 先 生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七 分  

梁 家 瑋 先 生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七 分  

陳 壇 丹 先 生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七 分  

陳 曉 盈 小 姐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七 分  

莫 熹 雯 小 姐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七 分  

黃  敬 博 士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七 分  

黃 寳 儀 女 士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七 分  

楊 英 瀚 先 生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七 分  

董 健 莉 小 姐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七 分  

廖 子 聰 博 士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七 分  

蔡 明 揚 先 生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七 分  

潘 國 山 先 生 ， B B S ,  M H ,  J P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七 分  

蔡 惠 誠 先 生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七 分  

鄧 肇 峰 先 生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七 分  

羅 伊 琳 女 士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七 分  

羅 婉 珮 小 姐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七 分  



( 二 ) 

出席者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
羅 棣 萱 女 士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七 分  

龐 愛 蘭 女 士 ， B B S ,  J P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七 分  

龔 美 姿 女 士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七 分  

張 蒨 婷 女 士 (秘 書 )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5  

 

列席者  職  銜  

余 懷 誠 先 生 ， J P  沙 田 區 議 會 主 席  

鄭 奕 文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( 1 )  

李 文 輝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 

陳 志 豪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(東 )  

王 翠 珊 女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聯 絡 主 任 主 管 (東 ) 1  

梁 可 盼 女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聯 絡 主 任 主 管 (東 ) 2  

 

應邀出席 者  職  銜  

蘇 桂 芝 女 士  香 港 深 圳 社 團 總 會 辦 公 室 副 主 任  

 

未克出席 者  職  銜   

張 柏 源 先 生  沙 田 區 議 會 議 員  (已 請 假 )  

 

 

 主 席 宣 布 召 開 沙 田 區 議 會 ( 區 議 會 ) 轄 下 提 振 地 區 經 濟 專 責 工 作 小

組 (工 作 小 組 )第 二 次 會 議 。  

 

2 .  與 會 者 知 悉 公 眾 席 上 有 旁 聽 會 議 的 人 士 進 行 攝 影 、 錄 影 或 錄 音 。  

 

請假事宜  

 

3 . 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(秘 書 處 )於 會 前 收 到 以 下 成 員 的 書 面 請 假 申 請 ：  

 

張 柏 源 先 生  出 席 中 國 人 民 政 治 協 商 會 議 第

六 屆 桂 林 市 委 員 會 第 四 次 會 議  
 

 

4 .  工 作 小 組 一 致 同 意 上 述 成 員 請 假 。  

 



( 三 ) 

 

18 區日夜都 繽紛 —沙田元 宵樂繽紛  

(文 件 B L E  1 / 2 0 2 4 )  

 

5 .  主 席 和 秘 書 備 悉 會 議 上 發 言 及 參 與 討 論 的 成 員 與 香 港 深 圳 社 團 總

會 (深 總 )沒 有 任 何 利 益 關 係 。  

 

6 .  主 席 歡 迎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( 民 政 處 ) 和 深 總 代 表 出 席 工 作 小 組 本 年

度 第 二 次 會 議 。  

 

7 .  民 政 處 聯 絡 主 任 主 管 (東 ) 2  梁 可 盼 女 士 簡 介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

8 .  工 作 小 組 就 活 動 的 可 行 性、宣 傳 和 籌 備 事 宜，以 及 長 遠 發 展 提 出 以

下 意 見 ：  

 

( a )  有 關 方 面 應 就 活 動 的 各 個 範 疇 進 行 風 險 評 估 ， 例 如 相 關 的 電

力 供 應 、 人 流 、 噪 音 水 平 、 衞 生 情 況 等 ， 以 免 對 鄰 近 居 民 造

成 滋 擾 ， 並 須 同 時 確 保 有 關 活 動 配 合 道 路 管 制 措 施 ， 安 排 應

急 救 傷 服 務 ， 讓 活 動 得 以 順 利 地 推 行 ；  

 

( b )  有 關 方 面 可 透 過 社 交 平 台 及 網 絡 媒 體 廣 泛 宣 傳 活 動 ， 以 增 加

活 動 與 市 民 大 眾 的 互 動 性 ， 亦 應 在 宣 傳 過 程 中 明 確 列 明 優 惠

券 和 禮 品 的 派 發 詳 情 、 形 式 及 換 領 細 則 ， 並 安 排 足 夠 人 手 ，

加 快 相 關 換 領 流 程 ； 以 及  

 

( c )  有 關 方 面 可 於 活 動 後 回 收 並 重 用 部 分 「 打 卡 」 裝 置 ， 以 便 於

進 行 安 全 評 估 後 繼 續 於 區 內 予 以 展 示 。 此 外 ， 在 資 源 許 可 的

情 況 下 ， 有 關 方 面 日 後 可 恆 常 舉 辦 相 類 似 的 活 動 ， 並 加 強 與

食 肆 合 作 推 出 優 惠 ， 以 帶 動 地 區 經 濟 。  

 

9 .  主 席 請 民 政 處 和 深 總 代 表 備 悉 工 作 小 組 的 上 述 意 見 ， 並 請 秘 書 處

稍 後 與 民 政 處 作 出 跟 進 ， 因 應 工 作 小 組 的 意 見 略 為 修 訂 活 動 內 容 。  

 

 

 

 



( 四 ) 

1 0 .  會 議 於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七 分 結 束 。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待 定 。  

 
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 S T D C  1 3 / 3 5 / 1 5 / 8  M G  

二 零 二 四 年 五 月  


